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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自 93年成立以來，已發揮保障弱勢族群公

平接受審判之設置目的，惟近年扶助案件量大幅攀升，基金會仰賴政府補（捐）助

經費隨增，另部分扶助律師接案數偏低，暨分會出具之部分保證書因故無法取回

等，均待研謀檢討改進。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下稱法扶基金會）依法律扶助法第 3條規定，於 93 年 7 月 1 日

成立，並由主管機關司法院依同法第 6 條及第 8 條規定，逐年編列預算捐助該基金會基金及補

助業務運作需求經費。據統計，該基金會自 93 年成立以來，截至 111 年 8 月底止，司法院累計

捐助基金 38 億 1,500 萬元、補助業務運作需求經費 160 億 4,685 萬餘元，合計 198 億 6,185 萬

餘元。經查法扶基金會辦理各項業務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1. 法扶基金會積極採取多元募款措施，惟自籌收入未有明顯成長，且近年扶助案件

量大幅攀升，致基金會仰賴政府補（捐）助經費大幅增加，允宜研謀開源善策，賡續充裕自籌財

源，以利基金永續經營：法扶基金會提供法律扶助服務之對象，主要係針對無資力，或因其他原

因無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者，以保障弱勢族群公平接受審判之權利，確保人民訴訟權及平等權

等基本人權。經查該基金會之經費來源，依法律扶助法第 8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規定，包括政府

補（捐）助款、民間捐贈、基金孳息及受扶助人回饋金等，惟據統計，該基金會自 93 年成立以

來，主要經費來源仍多仰賴政府補（捐）助款，占比超逾 9成，該基金會近年雖積極導入民間資

源，以降低對政府補（捐）助款之依賴，惟執行結果，自籌收入金額仍未有明顯成長，近 10 年

自籌收入占整體收入來源比率約僅介於 3.04％至 6.94％間，並呈下滑趨勢。按法律扶助法第 2

條雖明定，國家負有推展法律扶助事務及提供必要資金之責任，惟查 104 年 7 月法律扶助法修

正公布施行以來，大幅擴大法律扶助之對象及範圍，包括：配合社會救助法、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條例之修正，將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納入法律扶助法所稱無資力者之範疇；配合其他法令

之修正及實務運作情形，將「檢警第一次陪同偵訊」、「少年事件」、「言詞法律諮詢」，及申請人

為「原住民」、「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損傷或不全者」、「得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清理

債務之債務人」等，納入無須審查資力之範疇；暨為彰顯我國對國際人權之重視，擴大對外籍人

士扶助範圍等，致扶助案量大幅攀升，據統計，110 年扶助案件共計 55,903 件，較修法前 103

年之 33,770 件，增幅達 65.54％，該基金會接受政府補（捐）助款亦由 103 年之 10 億 7,742 萬

餘元增加至 110 年之 14 億 4,457 萬餘元，增幅達 34.08％。鑑於政府財政日益困難，為降低法

扶基金會對政府補（捐）助經費之依存度，提高基金會自籌財源比率，經函請司法院秘書長督促

研謀提升經費自籌能力，賡續積極尋求民間資源之挹注，以利法律扶助業務永續經營。據復：

（1）法扶基金會為增加自籌財源，除透過社群活動增加民眾捐款意願外，新版捐款網頁亦新增

多元線上支付工具，另 112 年度舉辦之第 5 屆法律扶助國際論壇，已規劃進行專案募款，期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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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小額及專案募款，逐步提升自籌財源；（2）司法院將持續督促該基金會提升募款效能，並依法

監管該基金會運用政府補（捐）助款情形，以達開源節流之效。 

2. 扶助律師數量逐年增加，惟仍有 2 至 3 成扶助律師接案數未達遴選及派案辦

法規定標準，允宜積極引導接案量較少之律師踴躍參與扶助業務，並研議落實未派案律師退場

機制之可行性及具體作法，以利扶助工作之遂行：法扶基金會依據法律扶助法第 23 條第 1項及

第 2項規定，訂頒有扶助律師遴選及派案辦法（下稱遴選及派案辦法），各分會每年持續依遴選

及派案辦法規定遴聘新進扶助律師，據統計，108 至 111 年度（截至 8月底止）全國登錄之扶助

律師人數分別為 4,352 人、4,382 人、4,569 人及 4,663 人，呈逐年上升趨勢。查據遴選及派案

辦法第 11 條規定：「分會指派扶助律師擔任法律扶助工作，應依本會業務管理系統扶助律師名

單輪流指派。……。」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扶助律師除有正當理由外，不得拒絕分會指派案

件。」第 17 條第 5款規定：「扶助律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然解除扶助律師資格：五、一

年內無正當理由未承接二件扶助事件。」惟查各分會實際指派案件時，常面臨扶助律師以各類理

由婉拒派案，據該基金會統計，近 4 年度扶助律師承接扶助案件未及 2 件者，分別為 108 年度

之 1,267 人（占當年度登錄律師人數之 29.11％）、109 年度之 980 人（22.36％）、110 年度之

1,162 人（25.43％）及 111 年度（截至 8 月底止）之 1,405 人（30.13％），各年度約有 2 至 3

成扶助律師接案數未達遴選及派案辦法之規定標準（表 3），然由於該基金會對於扶助律師拒絕

派案之「正當理由」闕乏明確認定標準，

致實務上各分會鮮有依遴選及派案辦

法規定，就 1年內無正當理由未承接 2

件扶助事件者，予以解除扶助律師資格

之情事。鑑於各分會基於派案之公平

性，實務上多依法扶基金會業務管理系

統自動推薦接案量較少之扶助律師優

先詢問其接案意願，為避免徒增各分會

派案之行政作業，增進派案效率，經函請司法院秘書長督促審慎遴選具服務意願之新進律師，並

積極引導接案量較少之律師踴躍參與扶助業務，暨研議落實未派案律師退場機制之可行性及具

體作法，以充分運用法律扶助資源，並利扶助工作之遂行。據復：（1）該基金會為促使扶助律師

踴躍參與法律扶助事務，自 108 年起將扶助律師未接案比率納入分會考核事項，責請各分會定

期清查瞭解律師接案數較少原因，對於暫時無法接案者，於資料庫載明請假區間及原因，另於

111 年函請法務部提供遭撤銷律師資格及律師亡故等資訊，以利掌握扶助律師狀況，又為利各分

會掌握扶助律師參與扶助工作情形，將研擬於規劃第三代業務管理系統時，優化律師資料庫，以

表 3  法律扶助基金會扶助律師派案情形 
單位：件、人、％ 

年度 
准予扶助
案件數 

扶助律
師人數 

 

當年度接案數
未及 2件者 

 

占比 

108 67,109 4,352 1,267  29.11  

109 65,499 4,382 980  22.36  

110 55,903 4,569 1,162  25.43  

111 
(1至8月) 

40,163 4,663 1,405  30.13  

資料來源：整理自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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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扶助律師參與基金會事務之歷程；（2）司法院已責請該基金會瞭解扶助律師未受派案問題，

研謀積極參與扶助業務措施或啟動退場機制，並於遴選及派案辦法增訂扶助律師審核及退場機

制等規範。 

3. 律師法第 37 條規定有關律師應參與社會公益活動種類等事項尚未訂定，允宜賡

續協調全國律師聯合會將參與法扶基金會相關扶助工作納入規範，以提高律師參與法律扶助工

作之誘因：律師法於 109 年 1 月 15 日修正公布全文，其中第 37 條明定律師應參與法律扶助、

平民法律服務或其他社會公益活動，並由全國律師聯合會徵詢法務部及各地方律師公會意見後，

訂定律師應參與社會公益活動之相關事項。該條文於 110 年 1 月 1 日施行後，全國律師聯合會

業依律師法第 69 條第 1 項第 17 款規定，並參照同法第 37 條規定，於 111 年 4 月 16 日修正通

過全國律師聯合會章程第 37 條規定，明定該會個人會員應參與法律扶助等社會公益活動，至社

會公益活動之種類、最低時數、方式及罰則等事項，該會刻正徵詢理、監事及各地方律師公會意

見中，截至 111 年 10 月底止，實務上律師法第 37條尚未運行。經查由於該條文涉及「律師參與

公益制度」議題，該基金會曾於 110 年 3 月 11 日提供國外立法例及相關意見予全國律師聯合

會，建議律師參與法扶基金會業務（不限承辦法律扶助案件者），因具一定公益性質，應予列入

律師法第 37 條規定之公益活動範圍；另司法院為落實對於需要專業性法律扶助而無力負擔訴訟

費用及律師酬金之民眾，予以制度性之援助，亦於 111 年 8 月 5 日與律師界舉行司法相關事務

座談會時，建請全國律師聯合會儘速就其章程第 37 條所定律師應參與法律扶助之相關事項，明

確訂定進度及方向，以落實憲法保障人民之訴訟權及平等權等基本人權之精神。按 93 年 6月 20

日施行之法律扶助法第 25 條，其立法理由即提及律師擔任法律扶助工作係為保障人民之基本人

權，具公益色彩，鑑於現行扶助律師參與法扶基金會法律扶助工作，雖領有報酬，惟遠低於市場

行情，屬社會公益服務性質，爰為提高律師參與法律扶助工作之誘因，經函請司法院秘書長督促

賡續與全國律師聯合會溝通協調，研議將參與法扶基金會相關扶助工作納入律師公益活動範疇。

據復：全國律師聯合會擬具之「律師參與社會公益活動辦法」草案第 2條第 5款、第 4條第 5款

等規定，已將協助法扶基金會業務列為律師參與社會公益活動之種類，並明定協助該基金會各

項業務所得採計之時數，該草案尚徵詢各界意見中，該基金會將持續與全國律師聯合會協調溝

通，俾將參與基金會扶助工作納入規範。 

4. 分會出具之部分保證書仍無法取回，允宜針對無法取回原因研謀可行作法積極處

理，以避免衍生後續風險：為避免他造於訴訟期間脫產，危害受扶助人權益，法律扶助法第 67

條第 1項規定：「分會認為法律扶助事件顯有勝訴之望，並有聲請實施保全或停止強制執行程序

之必要，受扶助人應向法院繳納之假扣押、假處分、定暫時狀態處分、暫時處分或停止強制執行

擔保金，得由分會出具之保證書代之。」第 67 條第 2項規定：「前項出具保證書原因消滅時，分

會得以自己名義向法院聲請返還。」又法扶基金會為使各分會辦理保證書業務能有明確之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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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訂有分會辦理保證書作業要點。經查截至 111 年 6 月底止，各分會依前開規定出具之保證書

共計 4,013 件、金額 25 億 5,878 萬餘元，其中出具保證書原因消滅，已取回者計 3,208 件、金

額 17 億 4,649 萬餘元；案件尚在進行中，未達可取回階段者計 679 件、金額 7億 288 萬餘元；

出具保證書原因消滅，得取回惟尚未取回者計 126 件、金額 1 億 941 萬餘元。惟查其中得取回

惟尚未取回者（126 件），除已在取回程序中（或待取回）96 件外，其餘 30 件或因受扶助人不

配合取回程序，或聲請返還文件（代理權之委任狀)不全，或查無保證書案卷且無執行案號等，

致迄未取回。按保證書之目的，係為確保受擔保利益人後續之取償權，為避免分會因出具保證書

受有損害，分會辦理保證書作業要點第 11 點雖訂有應於賠償後向受扶助人求償之規定，惟受扶

助人多數屬無資力之經濟弱勢者，求償恐無實益。為避免久未取回保證書造成風險疑慮，經函請

司法院秘書長督促積極處理，針對受扶助人不配合取回程序或代理權委任狀不全者（27 件），依

法律扶助法第 67 條第 2項規定向法院聲請返還，至查無保證書案卷且無執行案號者（3件），倘

屬帳載錯誤，亦應依相關規定積極妥處。據復：（1）查無保證書案卷或執行案號者（3 件），將

於分會查證屬實後，檢附相關文件辦理註銷程序，至尚無法進行強制執行撤回者（27 件），該基

金會將依法律扶助法第 67 條第 2項、分會辦理保證書作業要點第 9點規定，責由分會以分會名

義聲請返回保證書，如法院駁回聲請，將責請積極聯繫受扶助人或其繼承人或親友，以取得特別

代理權；（2）部分保證書（28 件）係 100 年以前出具，執行案件均已確定，權利人（執行債務

人）請求侵權行為之權利已罹 10 年時效，該基金會承擔之風險較低。 

四、110 年度重要審核意見追蹤查核情形 

本部於 110 年度審核報告內列普通公務相關重要審核意見 4 項，經賡續追蹤查核實際辦理

結果，已研謀改善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理中（表 4）。 

表 4 110 年度審核報告所列司法院主管普通公務相關重要審核意見覆核辦理情形 

重要審核意見標題 說明 

已研謀改善或依改善措施持續辦理  

（一）司法院近年持續擴增通譯語種及人員，惟仍有部分語種尚未建置，且未與

法扶基金會建立通譯人才交流共享機制；另通譯案件服務情形之意見反應

表及評量表回收數偏低，不利評量通譯服務品質，均待研謀改善。 

 

（二）各法院遠距訊問設備使用率偏低，另租用 U會議軟體作為視訊開庭軟體，

其租用方案及內容相同，惟月租費差距逾 3 倍，均待研謀改善。 

（三）部分地方法院因考量案件處理時效及贓證物品證據效力之完整性，收受貴

重贓證物品時未依規定啟封清點；另司法院已研擬少年法院（庭）處理少

年事件扣押物沒收物應行注意事項修正草案，惟因贓證物品系統功能尚在

開發及測試中，致注意事項迄未修正發布，均待研謀改善。 

（四）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建置業務管理系統，未妥善規劃相關建置事宜，

致開發作業延宕，且於系統開發完成後，即須進行修改，並每年耗費鉅資

維修；另司法院未善盡監督管理職責，致該基金會業務管理系統長期效能

不彰，徒增維護成本，均待研謀改善。 
 


